
 

 

 

 

 

 

 

 

 

 

 

常工政〔2020〕21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主题系列学生活动 

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体育教学部，各部门： 

《常州工学院主题系列学生活动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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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主题系列学生活动组织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校园文

化、科技、艺术、体育、读书活动的系列化、品牌化建设，

提升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计划性和实效性，引领学生立足个

性、全面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5〕36 号）、《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

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 号）等文件精

神及学校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组织开展的文化艺术节、校

园读书节、学术科技节、体育健身节等主题系列学生活动（以

下简称主题系列活动）的组织实施、考核评比、表彰奖励等

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主要内容 

第三条  文化艺术节主要开展声乐、器乐、舞蹈、戏剧、

朗诵、演讲等艺术表演类活动和绘画、书法、篆刻、摄影、

设计、微电影等艺术作品创作类活动。 

第四条  校园读书节主要开展书影相随、明湖讲谈、常

工朗读者、主题征文、经典诵读、好书推荐、文化展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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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资源推广与培训、书香班级评比、校园读者之星评选等活

动。 

第五条  学术科技节主要开展科技作品竞赛类活动和作

品展示、学术讲座等科技交流类活动。 

第六条  体育健身节主要开展校园迎春跑、素质拓展等

体育健身类活动和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排

球、手球、台球等体育竞技类活动。 

第七条  主题系列活动的内容设计要紧密结合学校文

化、科技、艺术、体育、读书活动的传统和实际，符合大学

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学院特色和专

业特点，体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传统型与创新型的结

合，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第八条  主题系列活动的组织要按照“谁承办谁负责，谁

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严把质量关，力戒形式主义，不得开展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现行政策的

活动。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九条  学校成立主题系列活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

划和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副组长由相关条

线分管校领导担任，成员由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学生

工作处、教务处、团委、图书馆、体育教学部、创新创业学

院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校长办公

室、团委负责。 

第十条  文化艺术节由分管学生、共青团工作的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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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组织，团委为承办单位。学术科技节由分管创新创业工

作的校领导牵头组织，创新创业学院为承办单位。体育健身

节由分管体育运动工作的校领导牵头组织，体育教学部为承

办单位。校园读书节由分管图书工作的校领导牵头组织，图

书馆为承办单位。各承办单位具体负责活动方案的制定，组

织开展活动立项、考核评比、表彰奖励以及参加国家、省市

相关活动等工作。 

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应成立文化艺术节、校园读书

节、学术科技节、体育健身节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相关活

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活动。各工作小组

组长、副组长、成员的组成，由二级学院根据领导分工和工

作需要自行决定。 

第十二条  文化艺术节一般在每年 3 月启动，校园读书

节一般在每年 4 月启动，学术科技节一般在每年 9 月启动，

体育健身节一般在每年 10 月启动。 

第十三条  主题系列活动原则上以项目制方式组织实

施。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根据活动方案申报相关项目，由

承办单位组织审定，经批准的项目方可纳入系列活动组织实

施。 

第十四条  各相关单位须系统做好项目培育、选拔推

荐、指导教师遴选、方案制定、过程指导、宣传发动等工作。

同时，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对有关活动进行全

面、及时、深入报道，充分展示活动成效，营造良好氛围。 

第十五条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活动开展的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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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安全责任。 

第四章 考核评比 

第十六条  学校将学生参加主题系列活动纳入“第二课

堂成绩单”，根据“第二课堂”实践学时认定的有关规定予以

认定相应的学时。 

第十七条  学校对在文化艺术节、校园读书节、学术科

技节、体育健身节期间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评选表

彰，设立优秀组织奖、优秀活动项目奖、学生先进个人、优

秀指导教师等奖项。各奖项的评选标准、程序、数量等，由

各承办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商定并提前公布。 

第十八条  学校将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实施情况纳入相

关单位年度考核指标体系之中。有关管理人员和教师在主题

活动中的劳动付出，由各二级单位在年度绩效考核中统筹考

虑。 

第五章 条件保障 

第十九条  学校为文化艺术节、校园读书节、学术科技

节、体育健身节划拨专项经费，纳入各承办单位经费预算总

量，用于资助立项活动的开展以及奖先奖优等。 

第二十条  主题系列活动的经费，主要用于活动开展所

需的宣传费、印刷费、资料费、实物制作材料费、设备设施

租赁费等。 

第二十一条  主题系列活动经费资助额度，由各承办单

位根据每年经费情况、活动实际需要等确定。如专项经费不

足，各相关单位可从其他经费中统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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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主题系列活动经费的使用，要按照学校财

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经费使用应本着节俭节约、专款专

用的原则，做到规范支出、合理安排、科学使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各承办单位和二级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

定相关工作细则，出台相关制度。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团委负责

解释。 


